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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用范围及认证模式

本实施规则适用于组织向泰尔认证中心（TLC）申请的其他电缆自愿性产品认证。

本规则中的其他电缆范围：

序

号
产品 依据标准

型

式

试

验

初始工厂检查 获证后监督

工厂

质量

保证

能力

检查

现场

指定

试验

型式

试验

样品

核查

关键

元器

件和

材料

供方

核查

工厂

质量

保证

能力

检查

现场

指定

试验

实物

产品

一致

性检

查

监

督

检

测

1 无卤阻燃成端电

缆

YD/T
886-1997 ○ ○ ○ ○ ○ ○ ○ ○ ○

2．认证的基本环节

2.1认证的申请

2.2型式试验

2.3初始工厂检查

2.4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2.5获证后的监督

3．认证申请

3.1申请单元划分

原则上按产品型号申请认证。

同一制造商、同一型号但生产厂不同的产品应视为不同的申请单元。对产品质量和最

终性能有重要影响的零部件相同的可作为一个单元申请认证。

认证时具体产品申请单元划分、关键元器件说明见本规则附件 1。

3.2申请时需提交的文件资料

申请认证应提交正式申请，具体文件请见《初次产品认证时需要提交的材料及填写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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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原则上，文件包括

（1）认证申请表。若申请单位为代理单位或经销单位应在申请表中“申请单位名称”

注明（代理单位）或（经销单位）；

（2）企业概况。申请单位和生产单位不一致时，提供双方的企业概况；

（3）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等法律证明文件复印件。申请单位和生产单

位不一致时，提供双方的上述文件。（代理商还应提供授权证明，国外企业需提供注册证明）；

（4）提供生产单位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复印件及有效性证明材料（已取得时）；

以及生产单位的质量管理手册及与产品认证有关的文件；

（5）产品描述资料，包括：生产工艺流程图、产品描述报告、产品性能和使用说明

书、产品照片（照片要包括内外部结构及铭牌、多侧面多角度）等；

（6）生产设备、检测设备清单(注明设备是申请单位的还是生产单位的)；

（7）产品描述中所列及的所有关键元器件和材料供方的型式试验报告或组织对其材

料进行的工艺试验报告或组织用其材料做成成品后的型式试验报告（该型式试验报告应注

明所使用的关键元器件和材料的供方）；

（8）商标注册证明复印件（如有图形商标，还应提供商标电子文件）；

（9）其他需要的文件,如:企业标准，近两年质量检验、抽查情况；

（10）产品售后服务承诺书、加工协议书（生产方式为 OEM时提供）；

（11）若申请单位涉及有制造单位时，需提交品牌或技术授权书、企业说明等文件；

（12）系列产品的应注明系列产品所包含的所有具体型号及提供差异性说明。

3.3申请材料的受理

业务部组织授权人员对组织提交的资料进行合同评审，以决定是否受理组织的认证申

请。从受理时间到签订合同，时间不能超过 6个月，超过 6个月时，企业需重新提交申请

材料，按重新受理对待。

3.4签订合同

产品认证合同双方签字盖章确认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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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认证实施

4.1 型式试验

4.1.1型式试验样品的确定原则

申请单元中只有一个型号的，取本型号的样品。

以系列产品为同一申请单元申请认证时，应从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型号。

组织在准备型式试验样品时，所选用的关键元器件和材料应使用该阶段使用量最大的

供方的产品。

4.1.2样品数量

具体的送样要求见本规则附件 1规定

4.1.3检测样品及相关资料的处置

检测完成后，应以适当的方式处置已经确认合格的样品和/或相关资料。原则上申请资

料留 TLC备案，样品视具体情况可全部返还组织或部分留 TLC备案,其余样品应返还申请

组织。

4.1.4检测机构选择

组织可从 TLC网上公布的检测分包机构中自由选择具备资格的检测机构，具体检测机

构名单及其产品检测资质请见 TLC公开性文件《检测分包机构名单》、《TLC自愿性产品认

证业务范围及签约检测机构一览表》。

4.1.5型式试验项目

型式试验项目见附件 3“产品认证型式试验、监督检测及现场指定试验的要求” 的具

体产品要求

4.1.6检测实施

接到任务的检测机构应通知组织将样品寄送到检测机构或在规定时间内到申请组织现

场进行检测。检测机构应按 TLC相关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的规定进行检测，并考虑从相关渠

道获得的信息，如果检测机构对传递的相关信息有疑义，应及时与 TLC运行部进行沟通，

以达成共识。检测机构应在收到样品后 35个工作日完成检测。

4.1.7型式试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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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式试验结论分为“合格”和“不合格”，具体判定方法见见本规则附件 1规定。对产品

认证型式试验，第一次检测不合格的，检测机构应及时将检测报告报送 TLC评定部，必要

时对不合格项目的情况进行说明，TLC评定部负责通知组织进行整改，一个月后向检测机

构重新提交样品进行检测，如果再次型式试验仍不合格，则本次产品的型式试验结论为不

合格。

4.1.8 产品型式试验的特殊需求

组织因为自身市场需求或客户要求，可以在产品认证的任一阶段向中心提出覆盖在认

证产品范围内的自选产品型号的型式试验申请。自选产品在初次、复评的型式试验样品要

求、判定准则依据“附件一”。其他阶段的型式试验样品要求、判定准则依据“附件一”中

的“初次检测的样品要求、判定准则”。自选产品型式试验结果也将作为认证结论的输入。

具体操作流程见《申请产品认证时需要提交的材料及填写指南》、《产品认证变更填表指南》。

4.2 初始工厂检查

4.2.1 检查内容

工厂检查的内容为工厂质量保证能力＋现场指定试验＋型式试验样品核查＋关键元器

件和材料供方核查。

初始工厂检查时，每个认证依据标准的产品应至少有关键或特殊过程处于生产状态。

若申请认证产品的生产单位已在 TLC产品认证中进行过工厂检查，且该证书有效，本

次工厂检查可简化，前提是组织要提交工厂简化申请，并提供相应的证据。

4.2.1.1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

由 TLC 派检查组对组织按照《自愿性产品认证质量体系通用要求》（见附件 2）进行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的检查，并对组织的生产检测硬件资源进行核查。

检查组还须对企业持有的 ISO9000证书有效性进行核查。

4.2.1.2现场指定试验

检查组在企业现场进行工厂检查时，需要对申请认证的产品依据相应行业标准进行现

场指定试验，样品应从组织现场所有合格成品中抽取。原则上，现场指定试验由检查组依

据相应行业标准规定的出厂检测项目中随机抽测 4项，测试方法和指标要求依据相关产品

标准规定，若不满足 4项，需给予必要说明。如果现场指定试验不合格允许重新抽样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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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重新进行现场指定试验合格，检查组将开具一般不合格报告，若重新进行现场指定试验

仍不合格，将开具严重不合格报告。

对于系列产品的现场指定试验样品要求按照《系列产品认证要求》实施。

4.2.1.3 型式试验样品核查

型式试验样品所使用的关键件应包括在申报范围内，产品认证现场检查时将进行核对。

4.2.1.4关键元器件和材料供方核查

对关键元器件和材料的供方，组织应提供对供方材料的型式试验报告或工艺试验报告

或用材料做成成品后的型式试验报告。工厂检查时，检查组将核查组织实际使用的关键元

器件和材料的供方与“产品描述报告”中所列是否一致。

4.2.2 初始工厂检查时间

初始检查时间由 TLC根据认证合同确定。

检查人日根据所申请认证产品的单元数量确定，一般为 3-4 个人日，并适当考虑工厂

组织的生产规模、认证产品的类别及场所的数量。当申请认证单元数量超过 4个时，可斟

情增加现场人日数。如果申请单位和生产单位不同时，一般增加 0.5人日。系列产品将适

当增加检查人日。

4.2.3 检查结论及后续处理

检查组依据检查的总体情况和不合格的数量分别决定每个认证产品的现场检查结论，

结论分为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三种。

4.3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4.3.1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型式试验和工厂检查完成后，由 TLC 组织进行评定，对评定合格的组织，经 TLC 主

任批准，将颁发产品认证证书。产品认证证书和标志的使用应符合 TLC公开性文件《认证

证书和标志使用指南》的要求。

产品的型式试验完成时间和工厂检查完成时间之间的间隔原则上不能超过 6个月，若

时间已经超过 6个月，则需要由 TLC决定是否重新安排工厂检查或产品检测

4.3.2认证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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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从 TLC受理组织申请到颁发产品认证证书的总时间不超过 60个工作日，

但因组织原因造成的拖延不计算在内。

4.4 获证后的监督

TLC对产品认证获证组织在证书有效期内实施定期和不定期的监督，一般情况下，监

督可是监督检查或监督检测或其组合。

4.4.1 监督检查的频次

定期的监督检查自获证之日起，原则上每 12个月不得少于一次。若有特殊情况，经领

导批准后，可适当延期。

若发生下述情况之一可增加监督频次或安排特殊监督，可能包括产品检验：

（1）获证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者用户提出投诉并经查实为持证人责任的；

（2）TLC有足够理由对获证产品质量和性能的符合性提出质疑时；

（3）有足够信息表明获证组织因变更组织机构、生产条件、质量管理体系等，从而可

能影响产品符合性或一致性时。

4.4.2 监督检查

4.4.2.1监督检查人日安排

监督检查一般安排 2.5-3人日，并适当考虑工厂组织的生产规模、认证产品的类别及场

所的数量，当认证单元超过 2个时，每增加 1-3个认证单元，增加 0.5-1人日。申请单位与

生产单位不同时酌情考虑增加现场人日。对暂停认证资格的恢复所进行的监督检查可适当

增加检查人日。

4.4.2.2监督检查内容

监督检查内容主要包括附件 2所列的 15条要求以及上次不合格项的纠正措施验证、认

证证书和标志的使用情况、现场指定试验、产品一致性检查和质量管理体系证书有效性检

查。

现场指定试验的内容详见附件 3“产品认证型式试验、监督检测及现场指定试验的要

求”。对于系列产品的现场指定试验样品要求按照《系列产品认证要求》实施。

监督检查时若由于组织原因造成未能进行现场指定试验的，可以给组织 1个月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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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如果 1个月期满仍未能进行现场指定试验，TLC将暂停组织的认证资格，暂停 3个

月仍未能接受指定试验的，TLC将撤销组织的认证资格。

检查组在组织的成品库房或生产线末端，每个认证证书抽取 1个合格产品，对产品的

标识、认证单元、关键件、生产信息等与型式试验报告、证书信息实施一致性检查。对于

检查结果出现不一致或无法证实一致的情况时，将根据造成的影响程度，开具一般或严重

不合格项。

检查质量管理体系证书处于暂停、过期、或无法提供正常监督证据时，则开具严重不

合格项。

监督检查结论由检查组根据监督检查的总体情况和发现的不合格情况决定，分为合格、

不合格、基本合格。

4.4.3 监督检测

原则上，监督检测以认证单元为单位。对每个认证单元自获证之日起每 12个月应接受

一次监督检测。监督检测采取抽样方式，一般情况下监督检测的样品从组织现场的合格成

品中随机抽取，必要时，也可从市场或顾客处抽取。具体抽样要求见本规则附件 1。

对抽取样品的检测由企业选定的检测机构在收到样品后 35个工作日完成检测。监督检

测的项目见附件 3“产品认证型式试验、监督检测及现场指定试验的要求”的具体产品要

求。若监督检测结果不合格，检测机构应及时将监督检测报告报送 TLC评定部，必要时对

不合格项目的情况进行说明，TLC评定部负责通知组织进行整改，并将视具体情况决定是

否暂停认证资格。书面整改合格后安排对企业进行重新抽样检测，如果再次抽样检测仍不

合格，则监督检测结论为不合格。若再次检测合格，经 TLC主任批准后，恢复组织的认证

资格。

监督检测不合格的企业重新抽样检测时，不能选择检测机构，仍由原检测不合格的检

测机构实施检测。

4.4.4 获证后监督结果的评价

监督检查、监督检测（若有）的结论均合格时，监督结论为“继续保持认证资格”；监

督检查结论为“基本合格”时，TLC将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暂停认证资格；监督检查或监督

检测中任何一项结论为不合格时，监督结论为“撤销认证资格”。

对不接受 TLC安排的正常监督和特殊监督的获证组织，TLC将按 TLC公开性文件《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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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资格保持及认证范围变更控制程序》的要求予以暂停或撤销认证资格。

监督结论 TLC将予以公告。

4.5 复评

获证组织如希望在证书三年有效期满后继续保持认证注册资格，需在证书有效期满前

3个月向 TLC提出复评申请。复评应在证书有效期满前进行。

原则上，复评工厂检查和产品型式试验的实施、判定及收费同初次认证。复评时要求

认证产品在一年内有生产活动。

原则上，复评的型式试验完成时间和复评工厂检查完成时间之间的间隔不能超过 6个

月，若时间已经超过 6个月，则需要由 TLC决定是否重新安排工厂检查或产品检测。

复评的产品型式试验项目同初次认证，但在样品数量上可能少于初次认证，具体要求

见实施规则附件 1。

对于系列产品的现场指定试验样品要求按照《系列产品认证要求》实施。

5．认证证书

5.1 认证证书的保持

5.1.1证书的有效性

本规则覆盖产品的认证证书有效期为三年。证书的有效性依赖 TLC每年定期的监督结

论获得保持。

5.1.2认证产品的变更

认证产品变更的申请、评价和批准，具体实施请见 TLC公开性文件《认证资格保持及

认证范围变更控制程序》。

5.2 认证范围变化

包括认证范围的扩大、扩展认证证书覆盖产品的范围、认证范围的缩小，具体实施请

见 TLC公开性文件《认证资格保持及认证范围变更控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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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认证证书的暂停、注销和撤消

认证证书的暂停、注销和撤销，具体实施请见 TLC公开性文件《认证资格保持及认证

范围变更控制程序》。

6．认证标志使用的规定

本规则覆盖产品可以加施 TLC产品认证标志。

标志的使用应遵守 TLC公开性文件《认证证书和标志使用指南》和中国认证机构国家

认可委员会（CNAS）的相关要求。

7．收费

认证收费由TLC依据国家有关规定统一收取，具体收费标准请见TLC公开性文件《TLC

认证收费标准》、《产品检测收费办法》。



TLC-GZ-P002-6：其他电缆产品认证实施规则（VB.2） 第 11页 共 16页

附件 1
其他电缆产品认证的单元划分、样品要求及判定准则

序

号
产品名称 单元划分 关键零部件 认证依据标准 初次检测样品要求及判定准则 监督检测抽样办法及判定准则 复评检测样品要求及判定准则

1 无卤阻燃成端

电缆注 2

型式、规

格

护套料、绝

缘料、导体

YD/T 886-1997

《无卤阻燃成端

电缆》

样品要求：

初次型式试验企业所送样品至

少 1 盘，其中 1 盘应为申请认

证的最大规格；

其他阶段的型式试验样品至少

1 盘，可送申请范围的任意规

格；

当测试电气性能时，每盘样品

不得短于 100 米。

判定准则：无 B 类不合格且 C

类不合格数不大于 2 个时判为

合格。

抽样办法：从企业现场所有合

格品中随机抽取 1 盘（≥400

对的抽≥100 对，<400 对的抽

≥50 对），样品不得短于 100

米。

判定准则：不合格数为 0 时判

为合格。

样品要求：

初次型式试验企业所送样品至少

1 盘，其中 1 盘应为申请认证的最

大规格；

其他阶段的型式试验样品至少 1

盘，可送申请范围的任意规格；

当测试电气性能时，每盘样品不得

短于 100 米。

判定准则：无 B 类不合格且 C 类不

合格数不大于 2 个时判为合格。

注 1：单元划分所列项目中任何一项不同一般应视为不同的认证申请单元。

注 2：无卤阻燃成端电缆申请认证时，不同的线对数应识别为不同的认证单元，线对数采用大覆盖小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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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自愿性产品认证质量体系通用要求

一、范围

本文是基于 GB/T19001 标准对自愿性产品认证申请组织的质量体系提出的补充要

求，申请自愿性产品认证的组织的质量体系除了满足 GB/T19001标准的要求外，还应

满足本文所规定的质量体系通用要求。

二、引用标准

GB/T19000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GB/T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三、术语及定义

本要求采用 GB/T19000中的术语和定义。

四、质量体系要求

1 检测资源

组织的基础设施至少应包括为完成相关行业产品标准所规定的常规出厂检验项目

所需的检测资源。

2 顾客反馈问题处理及通报

组织应及时处理顾客反馈问题，并通报可能被反馈问题影响的其他顾客。

3 关键元器件和材料变更

组织应明确对关键元器件和材料变更的控制方法，关键元器件和材料变更后应进行

必要的测试以确保关键元器件或材料的变更不会对最终产品的性能或质量产生负面影

响。

4 生产过程控制

组织应识别组织的关键过程并明确控制方式，关键过程的操作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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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可行时，组织应对适宜的过程参数和产品特性进行监视，以确保过程在受控条件下

进行。

5 过程变更

当已确定的特殊/关键生产过程发生重大变更时（如：新设备或新工艺），应对变更

后的产品实施首件检验，以确保变更后的过程能力满足预期要求。

6 静电防护

组织应对大规模集成电路、电路板、磁带和/或磁盘等静电敏感产品提供适当的静

电防护。

7 关键元器件和材料的检验/验证

组织应明确对关键元器件和材料的检验/验证方法，以确保采购的关键元器件和材

料满足规定的要求。关键元器件和材料的检验可由组织进行，也可由供方或第三方进行。

当检验由供方进行时，组织应在采购信息中对供方提出明确的检验要求，并要求供

方提供有关的检验数据。

8 过程检验

组织应在生产过程的适当阶段对产品一致性进行检验，以确保产品及零部件与认证

样品相一致。

9 最终检验

组织实施的最终检验至少应满足相关行业产品标准或实施规则所规定的产品出厂

检验要求。

10 型式试验

组织应对产品进行定期的型式试验，以评价产品持续满足设计要求的能力。型式试

验的周期和试验方法应满足相关行业产品标准的要求。

11 不合格产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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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应对不合格产品进行定期统计，必要时用适宜的方法进行分析，以寻求采取纠

正或预防措施的机会。

12 运行检查

对用于出厂检验的测量设备除进行使用前或定期校准外，还应定期进行运行检查，

以判断测量设备能否用于规定的测量活动。当发现运行检查的结果不能满足要求时，应

能追溯至已检产品并采取必要的措施。运行检查结果及采取措施的记录应予保存。

13 内部质量审核

组织的内部质量审核应确定组织的质量管理体系满足泰尔认证中心产品认证的要

求，并包括认证产品的一致性审核，顾客对产品质量问题的投诉应作为内部质量审核的

输入。

14 管理评审内容

组织在进行管理评审时，评审内容应包括组织认证产品一致性情况。

评审输入中应包括：

a) 产品认证证书及标志使用情况；

b) 关键元器件和材料变更情况；

c) 产品一致性检查情况。

15 认证产品的一致性

组织应对批量生产产品与型式试验合格的产品的一致性进行控制。认证产品的变更

（可能影响与相关标准的符合性或型式试验样品的一致性）在实施前应向认证机构申报

并获得确认后方可执行，未经确认的变更产品不得使用泰尔认证中心的证书和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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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产品认证型式试验及现场指定试验的要求

1 无卤阻燃成端电缆

 型式试验、获证后监督（监督检测）：

无卤阻燃成端电缆的初次认证型式试验、复评型式试验、监督试验应检测 YD/T

886-1997 标准规定的下述项目：

序号 检测项目 判定分类 初复评 监督

1

电缆电气性能

单根导体直流电阻 B √ √

2 线对直流电阻不平衡 B √ √

3 单芯对总芯地的绝缘电阻 B √ √

4
绝缘电气强度（导线间、导线与屏

蔽间）
B √ √

5 工作电容 B √ √

6
电容不平衡（线对间个别值、线对

与地间（平均值、个别值））
B √ √

7
固有衰减（150kHz平均值、1024kHz
平均值）

B √ √

8

近 端 串 音 衰 减 （ 150kHz 和

1024kHz，长度≥0.1km） (最小线对

功率和、平均功率和)
B √ √

9

远 端 串 音 防 卫 度 （ 150kHz 和

1024kHz）（最小线对功率和、平均

功率和）

B √ √

10 绝缘线芯混线、断线 B √

11 屏蔽铝带电气连续性 B √

12

成品电缆的机

械物理性能及

环境性能

导体接头处的抗拉强度 B √

13 导体断裂伸长率 B √

14 绝缘颜色迁移 B √

15 绝缘拉伸强度 B √ √

16 绝缘断裂伸长率 B √ √

17 绝缘热老化后的耐缠绕性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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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绝缘低温卷绕试验 B √

19 绝缘热收缩率 B √

20 绝缘剥离力 B √

21 铝带搭接宽度 C √

22 护套抗拉强度 B √ √

23 护套断裂伸长率 B √ √

24 护套热收缩率 B √

25 护套热老化后的拉伸强度 B √

26 护套热老化后的断裂伸长率 B √

27 电缆低温弯曲性能 B √

28 电缆长度标志误差 C √

29 铝带搭接处的剥离强度 B √

30 电缆护套密封性能试验 B √

31 色谱及端别 C √

32 最小护套厚度 C √

33 电缆和绝缘线芯成束垂直燃烧 B √

34 电缆燃烧烟密度 B √

 现场指定试验

现场指定试验的要求与内容见 4.2.1.2。


